
济南市凤凰路道路建设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3 年 2 月 22日，济南市政公用资产管理运营有限公司在济南组织召开济

南市凤凰路道路建设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会议成立验收组，由建设单位—

—济南市政公用资产管理运营有限公司；验收调查报告编制单位——山东省环境

保护科学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监测单位——山东华博检测有限公司及3 名特邀

技术专家组成（验收组人员名单见附件）。 

验收组踏勘了项目现场及周边环境，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项目基本情况以及

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关于验收调查表主要内容的详细介绍，调查了环保设施建

设和运行情况及其它环保工作落实情况，参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公路）》（HJ552-2010），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等要求，查阅了相关资料，

经过认真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济南市凤凰路道路建设工程南起二环南路东延，北至济青高速（旅游路~经

十路段不在本工程范围内），全长12.76km，同步配套雨污管道、热力、燃气等

管线。全线采用地面道路，道路标准横断面为主路+辅路四幅路形式。为了保证

凤凰路主路交通流的连续性，部分与凤凰路相交主干道路采用主路下穿分离式立

交，与凤凰路相交的次干路及支路路口采用右进右出形式。其中起点至旅游路段

规划红线宽30m，经十路与济乐高速连接线规划红线宽60~65m。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1） 2013 年 07 月，山东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济

南市凤凰路道路建设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 

（2） 2013 年 8 月 22 日原济南市环境保护局出具了《济南市凤凰路道路建设工

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意见》（济环报告表[2013]85号）。 

本项目于 2013 年12 月开始建设，2018 年12月竣工。2018年12月，凤凰路隧道通

车，整条凤凰路全线贯通，正式通车运行至今。 

（三）投资情况 



施工期，工程总投资金额为 17665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5012 万元，环保投资

占总投资的 2.8% 。 

（四）验收条件 

参照《高速公路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经本工程与其对比分析， 

本工程不属于重大变动。 

二、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一）生态环境 

施工期：施工过程中会部分破坏原有的生态环境，建设单位施工弃土在指定

地点安放，优化工程设计，及时恢复临时占地地面原状，采取措施防止水土流失。

项目施工结束后对临时施工场地均进行了复垦、复绿。施工期间未发生超界施工

和土壤污染事件。 

运营期：本项目道路两侧已进行行道树种植，有效的防治了水土流失。本工

程在道路建设时同步建设了雨水、污水排水系统，有效的保证了工程安全并避免

了水土流失。 

（二）声环境 

施工期：本项目各工程施工期噪声主要来自施工机械设备以及运输车辆，主

要施工机械包括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摊铺机、振动式压路机等。采用较先

进、噪声较低的施工设备，合理安排作业计划，将噪声级大的工作尽量集中安排

在白天进行，夜间不施工，加强现场管理等措施。施工期间未出现噪声环境投诉、

违法或处罚记录。 

运营期：本工程运营期的噪声源主要为道路交通噪声。道路建成后，新增16

敏感点，现状车流量条件下，各敏感点声环境质量存在不同程度达标。经现场踏

勘，本项目试运营期路面未发生因下沉、裂缝、凹凸不平等问题而增加车辆行驶

噪声的现象。本项目在道路上设置了限速标志牌。 

（三）大气环境 

施工期：施工期产生的大气污染物主要是施工作业和运输车辆道路扬尘、道路

铺设沥青过程产生的沥青烟、施工机械废气及管道接口废气。施工单位在施工期间

做好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施工期采取了围挡、苫盖、有效的洒水抑尘、清扫等措

施，项目施工过程中未设混凝土拌合站，所需混凝土、沥青均为外购成品提供，施

工过程未涉及沥青熬炼、搅拌过程。通过核实，施工期未发生大气污染事故和相关



投诉。 

运营期：本工程营运时的环境空气影响主要是车辆行驶排放的尾气及行驶时产

生的扬尘。车辆尾气通过加强管理，保证车辆尾气排放达标；路面扬尘由于是沥青

路面，路面含尘量小，扬尘影响小。加强对城市道路的卫生保洁，多利用道路绿化

工程吸收污染物，降低环境影响。 

（四）水环境 

施工期：本项目施工期废水污染源主要为车辆冲洗废水等施工废水。施工期废

水经沉淀池沉淀后用于施工现场洒水抑尘，未发生平地漫流。经调查，未对周围环

境产生显著影响。通过核实，施工期未发生水污染事故和相关投诉。 

运营期：项目投入运营后，道路的路面径流含有一定量的低浓度污染物，本项

目路面雨水经收水井收集后进入雨水管网。运营单位采用绿色、环保的融雪剂，或

者采用最为环保的机械清雪方式，避免了对项目周围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五）固体废物 

施工期：施工期固体废弃物主要为建筑垃圾和工程弃土。其中工程弃土在场内

采取苫盖、设置临时围挡等措施，并及时委托相关单位清运；建筑垃圾经收集后委

托相关单位运至建筑垃圾填埋场，处置去向合理实现“资源化、无害化”处置。施工

期间未发生因施工期固体废物乱堆放而产生的纠纷或事故。 

运营期：营运期固废主要为沿线车辆散落的物品、生活垃圾等，通过日常保洁

工作基本可以消除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三、验收监测情况 

本次验收对道路沿线代表性敏感点的声环境质量现状进行了监测，监测时间 

为 2023 年 01 月 09 日至 02 月 01 日。根据所监测的 20个敏感点的声环境质量监

测结果可知，敏感点噪声值部分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2

类标准。同一建筑物，噪声值随楼层升高而逐渐增大。夜间超标主要由于夜间地

面道路大车的通行数量增加。根据交通噪声 24h 连续监测结果统计，噪声监测值

与车流量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超标原因分析： 

a.实际最大车流量和平均车流量均高于预测车流量，车流量的增加是沿线敏感

点噪声超标的主要原因。 



b.夜间超标较昼间严重主要由于夜间地面道路大车的通行数量增加。 

c.凤凰路与东西多条道路相交，相交道路的交通噪声亦会对凤凰路沿线敏感点

产生噪声影响。 

本次验收涉及的凤凰路隧道出口100米内无敏感点，故未对环境空气进行监

测。 

四、验收结论 

济南市凤凰路道路建设工程环评手续完备，技术资料基本齐全，本工程总体

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中的要求，具备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经

验收组讨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基本合格。 

五、建议 

1、建议后期加强跟踪监测，并根据监测结果及时分析，并再采取适当的降噪

措施。 

2、结合凤凰路快速路的建设，综合考虑，加强对噪声敏感点的噪声控制措施。  

3、加强道路养护，保持道路运行顺畅。 

 

 

 




